
《反家暴法》提到，当事人

受到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

力的状况，可以向法院申请“人

身安全保护令”，法院应受理。

对无法进行申请的特殊人，其

他有关组织和个人可以代为向

法院申请。

早在《反家暴法》颁布之前

的 2012 年，瑞安就走在全国前

列，率先为受家暴的妇女开出

了“人身安全保护裁定”。然

而，从统计的结果来看，目前我

市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人

很少，真正拿到“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人更少。同时，以家暴为

由提起离婚诉讼并最终认定为

家暴且判决离婚的案件少之又

少。

据统计，近年来市法院作

出的离婚判决书中，提及“家

暴”二字的只有 27 起案件。“认

定家暴存在着举证难的问题，

证据难以固定。”黄小英说，发

生家暴的家庭中，很少有证人

在场，即使有证人也是加害人

的亲属，鲜有愿意为受害者作

证。

“在被家暴的第一时间，受

害者就要报警，让公安机关介

入家庭暴力的处置。”虞爱萍

说，这样做能通过公安机关固

定证据。

根据《反家暴法》规定，公

安机关接到家庭暴力报案后应

当及时出警，制止家庭暴力，按

照有关规定调查取证，协助受

害人就医、鉴定伤情；家庭暴力

情节较轻，依法不给予治安管

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对加害

人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出具告诫

书。

“告诫书上有加害人的身

份信息、家庭暴力的事实陈述、

禁止加害人实施家庭暴力等内

容，还有加害人的签名。一旦

提起离婚诉讼，就能以告诫书

为依据，确认加害者有实施暴

力。”虞爱萍说。当然，受害者

也要通过拍照、验伤等方式保

留证据。

去年，我市公安局接到涉家暴报警929起，市妇联登记涉家暴求助50多起
《反家庭暴力法》3月1日起实施，家暴已不仅是“家务事”

遭受家暴，不要沉默，勇敢地说“不”

亮点一：精神暴力纳
入家暴范畴。家庭成员之

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

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谩

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

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均属

家暴。

亮点二：《反家暴法》同
样适用于同居关系。家庭

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

间实施的暴力行为，参照

《反家暴法》规定执行。

亮点三：监护人失职
撤销其资格。监护人实施

家庭暴力严重侵害被监护

人合法权益的，法院可根

据有关人员或单位的申

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另

行指定监护人。

亮点四：发现家暴不
报案要担责。学校、幼儿

园、医疗机构、村委会等机

构及其工作人员，若在工

作中发现无民事行为能力

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遭受家暴或疑似遭受家

暴，须及时向公安机关报

告。

亮点五：“人身安全保
护令”是一利器。当事人

若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

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即

可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

保护令”。

亮点六：警方告诫书
可作家暴证据。法院审理

涉及家庭暴力的案件，可

根据警方出警记录、告诫

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

认定家庭暴力事实。

亮点七：实行临时庇
护制度。县级或者设区的

市级人民政府，可设立临

时庇护场所，为家庭暴力

受害人提供临时生活帮

助。

3月1日起，我国首部反家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

（以下简称《反家暴法》）正式实施，让清官难断的“家务事”有了国法

可依，为遭受家暴之苦的受害人提供了有力保护。昨日是“三八”国

际劳动妇女节，连日来，市妇联、公安、司法等部门借妇女节之际，开

展多种活动，宣传反家暴知识。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在婚姻生活中曾遭配偶

家暴的女性占24.7%。也就是说，每4名女性中就有1人曾遭家暴。

在100对夫妻中，35%的夫妻之间有家暴行为；在100个家庭中，70%的

父母曾对子女有家暴行为。

在我市，家庭暴力现象也屡见不鲜。据统计，2015年，我市公安

部门接到涉家暴报警929起，市妇联来访登记涉家暴求助50多起。

发生在我市的家暴有什么特点？在遭受家暴后，受害者该如何维

权？连日来，记者展开调查。

3 月 7 日上午，记者在市

妇联虞爱萍工作室里见到了

前来寻求帮助的小爱（化名）。

坐在沙发上的小爱抬起

头 ，满 脸 乌 青 ，显 得 有 些 恐

怖。仔细一看，她的眼睛肿

着，还有未愈合的破裂伤。小

爱说，这些伤都是 3 月 1 日凌

晨被丈夫家暴后留下的。虽

然过去一周，但从她的脸上依

旧还能看出当时家暴的惨烈。

“我们是办厂的。那天正

好有上海来的客人，我们两人

陪客人吃饭，客人跟我多说了

几句话，回家他就打我了。”小

爱说，被打后，她感到头晕呕

吐，立即到医院检查。小爱拿

出的好几份检查单和病历显

示，她的左侧第5肋骨骨折，同

时不能排除脑挫伤，医生建议

住院治疗。

小爱说，这样莫名其妙的

殴打从婚后就开始了，两人结

婚 10 多年，家暴也持续 10 多

年。“其实每次引发家暴的都

是小事，根本想不起来当时的

原因。”小爱说，每一次被家暴

后，她都选择了忍耐。“他每次

打我后，都会跟我真心实意地

道歉。我是二婚，不能再离婚

了，忍忍就算了。”加上小爱和

丈夫育有一子，为了儿子的健

康成长，她默默忍受丈夫时不

时的拳脚相加。

“我想离婚，再也不能忍

了。我要是被打死了，我的孩

子以后该怎么办？要是被打

瘫了，以后谁来照顾我？”小爱

说，儿子也希望她早点离婚。

“我刚从事妇女维权的时

候，家庭暴力现象特别多，但

由于当时妇女维权意识不够，

很 多 没 有 反 映 到 我 们 这 边

来。现在，随着妇女维权意识

的提高，家暴行为确实有所减

少，反映到我们这里的也有所

增加。”市妇联虞爱萍工作室

负责人、浙江信泰律师事务所

律师虞爱萍说。

“第三者”，是大多数家庭

暴力的一大诱因。“很多家暴

往往发生在一方有了外遇的

情况下。”虞爱萍告诉记者，夫

妻生活讲的是“柴米油盐酱醋

茶”，但恋爱讲究“浪漫”，一些

人在外受到不良风气的影响，

有了外遇，回家后面对另一半

就会忍耐不住、发脾气，甚至

上升到家庭暴力。“有些男性

不愿意自己提出离婚，就通过

家暴的方式，迫使女方首先提

出离婚。”她说。

赌博、吸毒等恶习也会导

致家暴。“男性沾染赌博、吸毒

等恶习后，因为缺乏赌资、毒

资，就会开口向老婆要钱。一

旦达不到要求或者阻止他们

的不良行为，妇女就容易遭到

家暴。”虞爱萍说。

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也

是引发家暴的一个原因。女

方婚后只育有一女或者双女，

让男方觉得“后继无人”，继而

对女方施以暴力。

经济发达的地方往往比

经济薄弱的地方更容易发生

家暴，尤其是近年来“暴富”的

地方。虞爱萍综合近年来的

工作经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因为分地等原因，家庭暴富

了，资产也多了，但人的素质

没能跟上，文明程度不够。就

像俗话说的‘可以共患难，不

能同享福’。”

另外，虞爱萍还发现，文

化程度较低的地方喜欢使用

“热暴力”，文化程度较高的

“冷暴力”偏多。“文化程度较

低的地方，一旦发生家暴，基

本是直接动手；而文化程度较

高的地方，特别是市区一带，

发生家暴就是夫妻双方很久

不说话。”虞爱萍说。

据了解，《反家暴法》中将

精神暴力纳入了家暴范畴：家

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

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

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

体、精神等侵害行为均属家

暴。也就是说，遭受精神暴

力，受害者也可适用《反家暴

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遭受十多年家暴，为了孩子她不愿离婚

四类家庭更容易发生家庭暴力

遭受家暴要第一时间报警
通过公安机关固定证据

《反家暴法》七大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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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君君

对小爱来说，向市妇联求

助，也需要鼓足勇气。2015

年，市妇联来访登记涉家暴求

助50多起，但实际上遭受家暴

者远不止这个数字，很多人选

择了“沉默”。

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

后，不愿意“声张”有多方面的

考虑。“传统的观念是‘家丑不

可外扬’，有些妇女在遭受家

暴后，宁肯自己忍受也不愿意

告诉别人，总觉得是自己家里

的事情，不应该给别人笑话。

还有一些妇女的法律意识不

强，她们被家暴后，根本不知

道该如何寻求帮助。”市妇联

权益部负责人黄小英说，也有

一些妇女虽然有一定的法律

意识，但她们的经济无法独

立，只能依靠丈夫来生活。

有些女性会认为，第一次

被家暴，可能只是对方一时冲

动，只要他道歉了，“下不为

例”，事情就算过去了。黄小

英说，这种想法要不得。女性

对第一次家暴要提高警惕，第

一次暴力过后，往往会让对方

形成习惯。制止家暴最为关

键的，也往往是第一次，受暴

者应以最大的反抗作为回应，

做到“零容忍”，务必让对方从

第一次的“冲动”中醒悟。

“家丑不可外扬”，很多女性遭受家暴不愿声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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